教师教育学院学生综合测评自评表格
学年第       学期
(所有书面证明材料及复印件请用回形针夹好附在表后)

	年级
	
	班级
	
	姓名
	
	学号
	

	项目
	加减分具体项目
	加减分值

	思想品德
部分
	
	

	品德总分
	测评成绩＝思想品德测评基本分（80分）＋奖励分－扣减分
	

	专业学业
部分
	专业成绩：各科成绩的算术平均值，不含博雅课。

请列出计算过程（N1+N2+N3+…Nn）/n


	

	
	学术科技加减分：
	

	学业总分
	学业总分=专业成绩（各科成绩算术平均值）＋奖励分－扣减分
	

	综合能力
部分
	
	

	综合能力
总分
	综合能力基本分（80分）＋奖励分－扣减分
	

	综合测评
自评分
（本人填写）
	（品德总分______×15%+ 学业总分______×70%+ 综合能力总分______×15%）

综合测评总分：______

	审核成绩

（班级测评小组填写）
	
	专业成绩名次

（班级测评小组填写）
	
	综合测评名次

（班级测评小组填写）
	


            评测小组组长签名：______   班主任审核签名：______
填表说明：

1、填写自评表各项内容时应实事求是，认真填写。

2、根据《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细则》，在“加减分具体项目”一栏中，填写加、减分的详细说明，并在“加减分值”一栏中，填写相应的加减分的数值。

3、品德总分=品德基本分80+加减分。

4、 学业总分=专业成绩（各科算术平均分）+学术科技活动加减分
5、 综合能力加分=综合能力基本分80+加减分
6、 综合测评得分＝思想品德测评成绩×15%＋专业学习测评成绩×70%＋思想品德测评成绩×15%
7、学习名次和综合测评名次、班级评分栏由综合测评小组负责填写，全部栏目填写完毕后需由本人签字确认。

8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并处理。

